
□通讯员 张龙辉

某日， 家住金山高新区某
小区的谢阿姨， 骑着二轮电动

自行车， 去看望居住在另一小
区的家人。 在骑行到小区门口

时， 见小区非机动车进出的自

动门禁系统敞开， 于是未经停
顿直接骑车通过门禁。 不料，

正在自动关闭的门禁碰到电动
车后轮 ， 谢阿姨连人带车倒

地， 导致右股骨骨折。 经过近

一年的治疗， 用去治疗费共计

6 万元。 为此， 谢阿姨要求居

委会主持公道， 向物业公司追
偿 6 万元的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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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梦茜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位八

旬老太的感谢信， 信里对该院
行政庭法官岳婷婷、 李弘、 陆

宇鹰表达由衷的感谢， 赞扬主

审法官李弘坚持司法为民理
念， 细心审理、 耐心调解和妥

善处理的忠诚履职情怀。 这是
怎么回事呢？ 还是从一起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纠纷案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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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不进的动迁房

年近八十高龄的李奶奶在市区

有一套老公房， 2020 年 10 月， 老

房子被列入了征收范围， 当时房子

里挂着李奶奶、 大儿子张先生及其

前妻宋女士、 孙子小昊和小儿子小

立五个人的户口。

2021 年 6 月， 李奶奶和房屋

所在区的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以下简称区住房局） 签订 《房屋

征收协议》， 李奶奶选择了产权调

换郊区房屋两套。

协议生效后， 李奶奶履行了房

屋权证移交、 搬离原址、 空房移交

等义务。 但在办理动迁房入住手续

时， 由于宋女士不同意将两套动迁

房单独登记在李奶奶的名下， 迟迟

不肯在房屋确认单上签字， 导致交

房没有顺利进行。

此后， 李奶奶一家一直租住在

外，自付房租。较高的租金也给他们

经济上带来了困难， 可是他们与宋

女士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李奶

奶一气之下把区住房局告上了法

院，请求按照《房屋征收协议》中的

约定，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 系争协议确定

的补偿利益系针对该户整体安置，

应属该户同住人共有。 然而， 该户

成员内部对征收补偿利益分配尚未

协商一致， 亦尚未有确定各自征收

补偿份额的生效法律文书， 在此情

况下， 李奶奶的诉请无法无据， 并

可能造成后续利益分配复杂化和难

以执行等问题， 故不予支持， 判决

驳回李奶奶的诉请。

一审判决后， 李奶奶不服， 上

诉至上海一中院。

法官跨前一步化解矛盾

二审庭审中， 李奶奶认为， 关

于两套动迁房的产权归属问题属于

家庭内部矛盾， 与 《征收补偿协

议》 的履行并无冲突， 区住房局应

该先履行交房义务。

而区住房局认为， 关于交房的

流程有明确的规定， 李奶奶家庭内

部对房屋权属不一致可以先通过协

商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 再进行交

房。

二审合议庭在庭审之后进行了

讨论， 李弘法官也在与李奶奶沟通

后了解到， 由于与宋女士一直协商

不成， 加上通过诉讼解决房屋权属

问题会产生更多的诉累， 所以李奶

奶一家希望能在本案中一并解决这

一问题。

本案合议庭认为， 李奶奶年事

已高， 房子拆迁后一直在外租房居

住， 最好能通过调解协商的方式解

决其家庭内部矛盾， 让李奶奶早日

住进新房， 安度晚年。

李弘法官立即与宋女士联系，

听取她的意见。 宋女士表示， 她与

张先生离婚后， 儿子小昊一直跟随

自己生活。 张先生曾经承诺房子拆

迁后产证上会有小昊的名字， 所以

她不同意将拆迁房全部登记在李奶

奶一人名下。 并且房屋拆迁， 她也

应当获得一份补偿。

听了宋女士的意见， 李弘法官

感到该案还是有一定的调解基础。

于是， 她进一步做宋女士的工作，

首先向她释明根据相关拆迁政策以

及宋女士户口实际落在老房子里的

时间， 她想要的补偿金额并不一定

能达到预期； 其次， 如果她不同意

和解， 就会涉及民事诉讼， 届时她

也会有更多的诉累， 包括为此要花

去的时间、 精力以及承担一部分的

诉讼费等。 另一方面， 李弘法官也

向李奶奶一家表达了宋女士的意

见， 并且劝说他们可以考虑对宋女

士给予一些经济补偿。

最终， 在李弘法官不遗余力地

调解下， 李奶奶一家、 区住房局、

宋女士再一次来到上海一中院， 在

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一致意见： 李奶

奶放弃两套动迁房产权， 将其中一

套登记在大儿子和孙子名下， 另一

套登记在小儿子名下， 李奶奶与小

儿子共同居住。 并且由张先生支付

前妻宋女士补偿款 5万元。

在法官的见证下， 李奶奶配合

办理了相关手续， 张先生也向宋女

士交付了补偿款， 区住房局当场为

李奶奶办理了动迁房入户手续。 至

此， 各方所有的纠纷同时解决， 李

奶奶也当庭自愿撤诉。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法官点评】

本案是一起关于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纠纷的行政案件， 但在行政争

议的背后， 又是复杂的家事纠纷。

合议庭和主审法官跨前一步、 主动

担当、 用心感化， 一举促成了行政

争议的实质化解和民事纠纷的彻底

解决 。 同时 ， 向后延伸 ， 审执兼

顾， 尽力促成三方当事人当庭各自

履行所有义务， 真正做到 “案结事

了”， 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 ， 生动诠释了 “能动司法 ”，

展现了人民法官的担当作为。

拆迁分了两套房，为何住不进去？
法官跨前一步，促成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和民事纠纷的彻底解决

    人民调解委员会：各

方均存在过失

居委会收到请求后， 认为情况

比较复杂， 物业公司、 自动门禁设

备运行维护方以及谢阿姨， 均存在

一定责任， 于是向高新区人民调解

委员会申请移送调解。

高新区调委会受理案件后， 首

先找所在的居委会了解情况。 了解

到该自动门禁系统属 2018 年上海

首批在居民小区安装的“人脸识

别” 系统， 每位进入小区的人， 必

须在进入小区前， 先进行“验明真

身”， 门禁才会自动放行， 如果

“验货” 不成功， 则需“人工放

行”。 这套设备由区相关部门统一

购置， 并委托第三方———上海某网

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维护， 交

于小区物业使用。

在了解了案情的来龙去脉后，

高新区调委会分别联系相关的三

方， 在确认事实后， 分别指出三方

均存在一定过失： 第一， 作为当事

人， 谢阿姨在进入小区时， 未经过

“人脸识别屏” 的“识别” 自行闯

入， 况且门禁系统的左、 右立柱

旁， 清晰标注有“一人一杆”， 但

谢阿姨在发现门禁系统敞开后， 未

经停顿， 直接骑行进入， 才导致人

车倒地受伤。 第二， 小区物业存在

的过失为： 当谢阿姨骑车进入时，

门口保安恰好脱岗不在位， 导致未

尽到提醒义务或暂且阻止谢阿姨直

接闯入， 造成人车倒地。 第三， 作

为设备维护运行方的上海某网络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也存在一定过失：

此前小区发生过类似情况， 在物业

公司提醒加强设备维护， 并建议再

加装“防夹感应功能” 系统后， 一

直置之不理， 也未到现场查看情

况， 存在对设备疏于维护的责任。

通过“司法确认”方

式，实现案结事了

随后， 高新区调委会召集谢阿

姨、 物业公司、 某网络科技工程有

限公司三方进行调解， 在谢阿姨进

行了个人陈述， 物业公司与网络科

技公司分别发表意见后， 调委会给

出了调解方案：

一、 谢阿姨由于未落实“人脸

识别” 和“一人一杆” 自行闯入，

应负事故三分之一的责任， 承担 2

万元费用；

二、 某物业公司由于保安脱

岗， 未尽到提醒义务， 应负事故

20%的责任， 承担 1.3万元；

三、 某网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由于对设备疏于管理， 应负事故

50%的责任， 承担 2.7万元。

为了确保调解协议的合法性、

公正性以及强制执行力， 高新区调

委会建议三方将 《人民调解协议》

向金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

认”， 取得 《金山区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 后， 再履行 《人民调解协

议》。 谢阿姨、 物业公司、 网络科

技工程公司三方当即表示同意， 并

在调解员的协助下完成了申请“司

法确认” 的所有手续。

2023 年 1 月 9 日， 《上海市

金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3） 沪 0116 民特 15 号认为：

“申请人谢阿姨、 上海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某网络科技工程有

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经上

海湾区高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

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

【案例点评】

近年来， 随着 “智慧赋能” 社

区治理力度的加大， “人脸识别”

“智能门禁” 等科技得到广泛应用，

但 “技防” “智防” 一定程度上缺

少 “人情味”， 需要被管理者遵守

一定的 “规则”， 如果不按 “规则”

出牌， 则会造成一定的 “麻烦”。

此起案例， 就是由于谢阿姨未

遵守 “规则” 引发， 故谢阿姨应承

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而物业管理方

由于保安脱岗，造成“人防”失缺，也

应承担相应责任。 作为门禁设备维

护方， 在发现了设备运行存在一定

缺陷后，如果能够及时改进，也能避

免此起事故的发生。 《民法典》第一

百七十七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

担按份责任，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难以确定责

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因此，调

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注重从事实出

发，同时兼顾“情、理、法”的综合运

用， 给出了相关三方各自承担一定

责任， 确保了纠纷的有效解决， 最

后通过 “司法确认” 的方式， 真正

实现了案结事了。

老人骑电动车被小区自动门撞倒，谁来担责？
金山高新区调委会给出三方各自承担一定责任的方案，实现案结事了


